
产权证书遗失（灭失）声明

汕濠不动产声明〔2026〕4号
[bookmark: _GoBack]权利人林烈有位于汕头市濠江区东湖村后山门四巷11号全座，原发《房地产权证》（证号：粤房地证字第0618510号），继承人洪辉昭报称上诉房地产权证遗失（灭失），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现声明上述房地产权证书作废。
     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：洪辉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7日

